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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學報（人文社會卷）徵稿

投稿者將稿件連同投稿申請表
、授權讓與書寄至編審會

主編檢視投稿
文件內容之合適性

不符退回投稿者

符合，通知投稿者受稿日期

編審委員依投稿文件所屬
領域別選定審查委員

發送審稿文件至確認審查委員

審查結果

同意刊登
接受證明

修正後刊登
（不必再審）

修正後再審
（視再審結果而定） 不同意刊登

寄送審稿意見給投稿者
，要求二週內修改內容

後寄返

寄送審稿意見給投稿者
，要求二週內修改內容

後寄返

稿件再回收，修改結果
通知原審查者

修稿件再回收，修改結
果通知審查者再審

刊登會議

英文文稿潤稿
排版、校稿、確稿、印刷、發行

審稿時間：三週

副主編定領域
，推薦編審委員

主編會同副主編、榮譽編輯顧問
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並決議最
後出刊事宜

通知投稿者審查結果

 


